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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球可持续发展浪潮与我国“双碳”战略目标的背景下，企业非财务信息披露已成为衡量企业长期价

值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内容。2024年，我国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的发布，标志着非财务信

息披露正式进入“强制披露与自愿披露相结合”的新阶段。然而，非财务信息披露规模快速增长的同时，

“漂绿”现象日益凸显。本文基于会计视角，系统研究了企业非财务信息披露的“漂绿”行为。研究发

现，“漂绿”行为主要表现为文本美化与模糊化披露、选择性披露与负面信息隐瞒、虚假承诺与实质脱

节、鉴证形式化与数据不可验证四类表现形式。其成因包括外部环境压力、内部治理缺陷与外部监督不

足三方面因素。本文构建了合规性、匹配性、可验证性三大识别维度，提出优化非财务信息与财务数据

联动流程、明确非财务信息鉴证核心审计程序、细化非财务信息披露量化标准、落实漂绿行为的违规处

罚措施等治理路径，为提升非财务信息披露质量、遏制漂绿行为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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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global sustainability trends and China’s “Dual Carbon” strategic goals, 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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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has become a critical indicator of corporate long-term value and sus-
tainable development capabilities. The release of China’s 2024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Guidelines for 
listed companies marks the formal entry of non-financial disclosure into a new phase combining man-
datory and voluntary disclosure. However, alongside the rapid expansion of non-financial disclosures, 
the phenomenon of “greenwashing”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greenwashing” behaviors in corporate non-financial disclosures from an accounting per-
spective. The study identifies four primary manifestations: textual embellishment and ambiguous dis-
closure, selective disclosure and concealment of negative information, false commitments and sub-
stantive disconnect, as well as formalized verification and unverifiable data. The root causes are at-
tributed to three factors: external environmental pressures, internal governance deficiencies, and in-
adequate external supervision. The paper constructs three core identification dimensions of compli-
ance, consistency and verifiability, and proposes such governance approaches as optimizing the link-
age process between non-financial information and financial data, clarifying the core audit proce-
dures for non-financial information assurance, refining the quantitative disclosure standards for non-
financial information, and implementing penalty measures for violations of greenwashing practices. 
It thus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non-financi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curbing greenwashing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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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可持续发展浪潮与我国“双碳”战略目标的背景下，环境、社会和治理等非财务信息已成为

衡量企业长期价值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内容。2024 年，上海、深圳、北京证券交易所同步发布《上

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标志着我国非财务信息披露正式进入“强制披露与自愿披露相结合”的

新阶段，进一步推动企业提升非财务信息透明度与披露的规范性。 
然而，非财务信息披露规模快速增长的同时，“漂绿”现象亦随之凸显。“漂绿”指企业通过选择性

披露、夸大环保成效、模糊关键信息甚至虚假宣传等方式，刻意塑造不实的绿色或可持续形象，以迎合

政策导向、吸引投资和获取市场认可。这种行为不仅扭曲了企业真实的绩效，更严重侵蚀了非财务信息

披露体系的公信力，误导利益相关者决策，干扰资源配置效率，阻碍实体经济绿色转型与高质量发展进

程。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人民福祉和民族前途的重大战略部署，在推进生态文明的进程中，需要环境保

护责任的真实履行，企业漂绿同构行为将产生“滚雪球”的不良影响，在信息质量较低的情况下，企业

环境报告或社会责任报告面临着“没人看和看了也不相信”的严峻挑战[1]。因此如何构建科学、系统的

“漂绿”行为识别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多主体协同、全过程覆盖的治理机制，已成为亟待解决的理

论与现实问题。 
本研究立足于我国非财务信息披露的制度背景与发展实践，聚焦企业“漂绿”行为的生成逻辑、表

现形式与识别路径，基于会计视角系统构建了合规性、匹配性、可验证性三大识别维度，并从制度设计、

监管强化、企业内控等多维度提出系统性治理策略。研究成果通过优化非财务信息与财务数据联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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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非财务信息鉴证核心审计程序、细化非财务信息披露量化标准、落实漂绿行为的违规处罚措施等具

体路径，为完善我国非财务信息披露规范、提升信息质量、防范“漂绿”风险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导，

有效助力企业实质性绿色转型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漂绿行为的内涵与表现形式 

2.1. 漂绿行为内涵 

“漂绿”概念最早由环保主义者提出，后因绿色和平组织发表的《“漂绿”指南》而闻名。“漂绿”

用于指代企业在公关宣传、市场营销和信息披露中标榜其产品、服务和经营活动符合绿色、低碳、环保

的标准而事实上却名不副实的行为[2]。国外研究中，Seele 和 Gatti 从综合视角定义了漂绿，主张在讨论

漂绿时纳入环境、社会和经济维度，将漂绿定义为“社会面对企业发布误导性的环境相关信息的共同指

责”。国内研究中，黄世忠基于“双碳”背景，将其定义为“企业在可持续发展报告、ESG 报告等载体

中，通过文本美化、数据操纵、负面信息隐瞒等方式，实现绿色合法性伪装的策略性信息披露行为”；李

四海等进一步指出，“漂绿”本质是企业在环境规制压力下形成的“多言寡行”式策略性响应，即环境信

息披露与实际环境行动严重脱节。 

2.2. 漂绿行为的核心表现形式 

结合现有研究、实践案例，并参考张长江等多维度分类以及黄世忠的“漂绿七宗罪”，企业非财务

信息披露漂绿行为的核心表现可归纳为以下四类： 
(1) 文本美化与模糊化披露：在 ESG 报告中大量使用“绿色”、“环保”等正面词汇，却缺乏具体

数据支撑；对环境绩效指标采用模糊表述，回避量化承诺。 
(2) 选择性披露与负面信息隐瞒：刻意夸大正面环境成果，对环保处罚、污染超标等负面信息避而不

谈，违背信息完整性要求；部分企业仅披露非财务正面信息，却未同步披露相关财务支出。 
(3) 虚假承诺与实质脱节：在非财务报告中承诺宏大的绿色发展目标，但未纳入企业战略规划与年度

预算；宣称重大环保投入却无对应的会计核算记录，绿色项目支出占比极低。 
(4) 鉴证形式化与数据不可验证：聘请第三方机构进行鉴证但未覆盖核心环境绩效指标，鉴证报告仅

出具“有限保证”且缺乏核查细节；关键绩效指标未提供数据来源与计算方法，无权威机构认证支撑。 

3. 非财务信息披露“漂绿”行为的形成 

3.1. 外部环境 

3.1.1. 制度压力下的诉求 
“双碳”目标推进过程中，各级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环保监管政策、绿色信贷标准与可持续披露要求，

企业承受着日益增强的制度压力。地方政府和司法部门对于法律条款的解释和执行存在差异，使得不同

地区企业面临的环境规制压力也表现出不同[3]。部分企业缺乏实质性绿色转型能力，为避免环保处罚、

维持经营合法性，选择通过漂绿进行象征性合规，以最低成本满足监管要求。同时，不同地区监管执行

力度差异与披露标准碎片化，使企业存在“监管套利”空间；高风雨发现，部分企业利用政策补贴漏洞、

碳市场交易投机等方式，骗取绿色政策红利，进一步加剧漂绿行为。 

3.1.2. 市场激励下的利益追逐 
在资本市场中，投资者对 ESG 表现良好的企业往往给予更高的估值与更低的融资成本，这种市场偏

好促使企业试图通过“漂绿”获取经济利益[4]。高 ESG 评级企业能获得更低成本的绿色信贷、更广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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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认可与更好的品牌声誉，促使企业通过漂绿快速提升 ESG 表现，获取市场红利。绿色消费市场崛

起使消费者更倾向选择环境友好型产品，企业利用这一趋势进行绿色营销误导消费。同时市场竞争中“劣

币驱逐良币”效应显著，漂绿企业通过虚假宣传挤占市场资源，打击了真正践行可持续发展企业的积极

性，形成逆向选择。 

3.2. 内部治理 

3.3.1. 内部会计控制体系不完善与治理架构缺失 
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失衡是“漂绿”的内生性原因[4]。部分企业未将非财务信息披露纳入内部会计控

制体系，缺乏核查机制与逐级审核制度，内部审计未覆盖非财务报告编制与披露流程，导致管理层可随

意操控披露内容。同时，企业缺乏可持续发展专业治理架构，未建立非财务信息披露责任追究机制，对

漂绿行为的内部处罚力度不足，降低了漂绿行为的内部成本。 

3.2.2. 委托代理冲突与短期业绩导向 
现代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导致的委托代理冲突，使管理层存在强烈的短期业绩导向。履行环保

责任会增加企业的成本投入，短期内又无法带来经济效益，这使得一些企业在尚未履行环保责任的情况

下，倾向于做表面文章，以满足外界日益提高的期待[5]。在这种情况下，管理层更倾向于选择成本低、

见效快的漂绿行为，而非实质性绿色转型，以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 

3.2.3. 组织认知偏差与资源约束 
部分企业对“双碳”政策的长期性和严肃性认知不足，将其视为短期政策风口，把漂绿当作过渡时

期的权宜之计。中小企业受限于技术、资金等资源约束，缺乏自主研发绿色技术的能力，难以承担设备

升级与工艺改造的高昂成本，在无法实现实质性减排的情况下，被迫选择“伪绿色”包装维持经营。此

外，企业内部对 ESG 理念的认知偏差，导致绿色目标设定脱离实际，执行过程难以落实。 

3.3. 外部监督层面 

3.3.1. 第三方鉴证机制不健全 
虽然第三方鉴证被证明能有效抑制漂绿行为，但我国非财务信息鉴证机制仍存在诸多不足。一是鉴

证执业准则不完善，缺乏统一的核查标准与程序规范，导致鉴证质量参差不齐；二是审计机构专业能力

不足，注册会计师缺乏环境、可持续发展领域的专业知识，难以识别复杂的漂绿行为；三是鉴证责任追

究机制缺位，对未发现重大漂绿行为的审计机构问责力度不足，难以形成有效约束。 

3.3.2. 信息不对称与识别难度大 
非财务信息披露具有较强的专业性与复杂性，利益相关者难以掌握企业实际环境绩效的完整信息，

形成了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部分企业利用这一优势，通过文本美化、数据操纵等隐蔽方式进行漂绿，增

加了利益相关者的识别难度。此外，非财务信息披露的定性表述空间大，缺乏统一的量化标准，进一步

降低了漂绿行为的被发现概率。 

4. 非财务信息披露“漂绿”行为的识别 

现有研究形成了文本分析与实质性验证两大路径。张长江等发现漂绿企业的非财务报告往往更长、

可读性更低且乐观倾向明显，通过文本特征可识别漂绿线索；李四海等强调需对比企业披露的环境绩效

与实际碳排放、环保处罚等客观数据，识别“言行不一”的漂绿行为。结合多数学者观点，本文构建的三

大识别维度具体要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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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合规性识别维度 

聚焦非财务信息披露是否符合监管规则与会计信息质量要求，核心识别要点包括： 
(1) 是否完整披露《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要求的核心议题，无重

大遗漏； 
(2) 是否如实披露环保处罚、污染超标、利益相关方争议等负面信息，未进行选择性隐瞒； 
(3) 披露内容是否符合“双重重要性”原则，财务重要性与影响重要性议题是否按要求完整披露； 
(4) 非财务报告的编制是否遵循一致性原则，会计期间、核算口径无随意变更。 

4.2. 匹配性识别维度 

侧重核查非财务披露与财务数据、实际行为的逻辑一致性，核心识别要点包括： 
(1) 披露的绿色项目、环保投入是否有对应的会计核算记录，财务报表中绿色支出与非财务报告描述

一致； 
(2) 环境绩效提升是否与研发投入、设备更新、环保技术改造等资本支出相匹配； 
(3) 非财务报告中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是否纳入企业战略规划与年度预算，有明确的财务资源保障； 
(4) 披露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是否与相关成本费用核算一致，无逻辑矛盾。 

4.3. 可验证性识别维度 

关注非财务信息是否具备客观验证依据，核心识别要点包括： 
(1) 关键环境绩效指标是否提供明确的数据来源、计算方法与核算标准； 
(2) 是否聘请第三方机构进行鉴证，鉴证范围是否覆盖核心绩效指标，鉴证意见是否明确且有充分依

据； 
(3) 披露的环保成果是否有权威机构认证、行业对标数据或政府部门检测报告支撑； 
(4) 非财务信息披露的时间节点、数据口径是否可追溯，能够通过会计凭证、合同文件等资料核实。 

5. 非财务信息披露“漂绿”行为的治理 

非财务信息治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统筹企业内部管理、外部审计监督与监管政策引导等多方面

力量协同推进。以下从优化流程、审计程序、披露标准及违规惩戒四个关键维度，明确具体实施路径，

为规范非财务信息披露、防范漂绿行为、提升信息质量提供实践指引。 

5.1. 优化非财务信息与财务数据联动流程 

将非财务信息披露全面纳入企业内部会计控制体系的核心环节，构建“绿色承诺–财务预算–支出

核算–绩效反馈”的全流程闭环控制链条，确保财务部门与可持续发展、生产运营等部门能够实行有效

沟通。强制企业披露《ESG 投入产出明细表》，将项目按照环保资本支出、环保费用化支出等进行分类。

若企业《ESG 投入产出明细表》中某项目的“财务数据/非财务绩效数据”偏离行业对标值 ± 2 倍标准差

(遵循统计学中常用的“异常值识别”逻辑)，且无第三方鉴证机构出具的合理解释报告，监管机构应责令

企业在 30 日内补充核查，逾期未完成的，视为“疑似漂绿”，纳入重点监管名单。内部审计部门需定期

对联动控制链条的执行情况进行审计，重点核查非财务披露内容与财务核算数据的逻辑一致性，杜绝“只

披露绿色绩效却无对应财务投入”的脱节现象，确保非财务信息披露真实反映企业实际绿色转型行动。

企业也应构建全面的防控体系，确保环保信息真实准确，明确环保责任，加强监测与核查，鼓励员工监

督，并提升信息披露透明度，接受第三方审计[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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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明确非财务信息鉴证的核心审计程序 

引入独立的第三方审计机构，对企业碳排放报告及绿色发展声明进行定期审计。在审计过程中，不

仅要核实企业数据准确性，还要评估企业环保措施的有效性与可持续性，深入企业生产现场，检查节能

减排设备运行情况、生产工艺绿色化程度等[7]。审计机构应严格按照“合规性核查–匹配性验证–可验

证性核实”的逻辑框架开展非财务信息鉴证业务，强化鉴证过程的专业性与严谨性。合规性核查阶段，

需对照《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等监管要求，逐项确认核心环境、社会

及治理议题的披露完整性，重点核查环保处罚、污染超标等负面信息是否如实披露。匹配性验证阶段，

需将非财务报告披露的绿色绩效数据与财务数据进行多维度交叉核对，验证绿色绩效提升是否与环保资

本支出、研发投入、设备更新等财务记录相匹配。可验证性核实阶段，需全面检查关键环境绩效指标的

数据来源是否权威、计算方法是否合规，要求企业提供原始监测数据、合同文件、会计凭证等支撑材料，

对于数据存疑或难以通过书面材料核实的情况，审计机构应组织实地核查，走访生产基地、环保设施运

行现场，对接政府环保检测部门等第三方机构，确保鉴证结果的可靠性。 

5.3. 细化非财务信息披露的量化标准 

政府监管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维护经济总量平衡，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弥补市场固

有缺陷[8]。监管部门应结合不同行业特点与“双碳”战略要求，进一步细化核心环境绩效指标的披露规

范，形成统一、可操作的量化标准体系。明确各类指标的定义边界，避免模糊表述；统一指标计算方法，

明确核算范围；规范披露格式，要求采用标准化表格呈现量化数据，注明数据来源与计算依据；明确时

间节点，要求非财务信息披露与财务报告同步发布，确保信息披露的及时性与可比性。针对重污染行业、

高耗能行业制定专项量化指标要求，增加污染物排放浓度、环保设施运行效率、绿色能源使用占比等行

业特色指标，同时压缩定性表述空间，要求企业对“绿色发展”“环保改进”等定性描述必须配套相应量

化数据支撑，避免通过文本美化进行漂绿。 

5.4. 落实漂绿行为的违规处罚措施 

政府制度监管作为强制性外部压力，是政府部门应对漂绿的关键制度因素。行政处罚也是一种强制

性压力，是控制环境污染的传统规制手段。行政处罚机制可以有效控制企业的漂绿行为[8]。政府应构建

多层次处罚机制：对轻微漂绿的企业予以责令整改、监管谈话；严重漂绿的企业则依法实施高额罚款、

权威渠道公开谴责、限制绿色信贷、暂停上市融资或再融资。高额罚款由基础罚款与超额罚款构成：基

础罚款按上一年度营业收入分档计取(一般 0.5%、较重 1%、严重 2%)；超额罚款取“违规获益金额 × 3
倍”与“投资者损失金额 × 1.5 倍”的较高值。同时，强化第三方鉴证机构问责，对未执行核心审计程

序、隐瞒漂绿或出具虚假鉴证意见的，依法追究连带责任。 

6. 结论 

本研究基于会计视角，系统分析了企业非财务信息披露中的“漂绿”行为识别与治理问题。研究发

现，“漂绿”行为是企业为满足制度压力、追逐市场利益而采取的策略性信息披露行为，其本质是披露

与实质的脱节。在识别方面，本文提出的合规性、匹配性、可验证性三大维度为利益相关者提供了系统

化的识别框架；在治理方面，优化非财务信息与财务数据联动流程、明确鉴证核心程序、细化量化标准、

落实漂绿行为的违规处罚等措施，能有效遏制漂绿行为。 
本研究对推动我国非财务信息披露规范化、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未来研

究可进一步探索漂绿行为的量化识别模型，加强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建设，同时关注数字化技术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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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信息披露真实性验证中的应用，为构建更加透明、可信的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体系提供更有力支

持。通过持续完善治理机制，可有效促进企业实质性绿色转型，助力“双碳”目标实现与实体经济高质

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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